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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上海市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

政策操作指引（试行）（草案）》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强化基础研究发展，更好地

落实《关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等文件，上海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会同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

务局（以下简称市税务局）研究起草了《上海市企业投入基础研究

税收优惠政策操作指引（试行）（草案）》（以下简称《指引》）。现广

泛征求意见，并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背景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要稳步增加

基础研究财政投入，通过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激励企业加大投入。

2022 年 9 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企业投入基础研

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对企业出资给境内非

营利性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的

支出，出资方和接收方可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为落实《公告》精神，市科委会同市税务局开展了多轮次、多

渠道、多形式的专题调研、专项研究、试点推动，力求用好税收政

策，推动企业加大基础研究。在充分总结前期试点推动经验基础上，

细化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合作的可能情形，研究有利于全面标准化实

施的工作流程、合同模板、平台系统等，形成《基础研究合同（模

板）》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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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指引》坚持以规范性、合理性、操作性为原则，强化政策全面

标准化推广，细化政策范围、实施主体、税收政策、操作流程、合同

文本、合同管理、监督监管等方面内容。《指引》共 12 条，主要包括

三大部分：

（一）基本要求。第 1—4 条，明确了目的依据、政策范围、责任

分工、税收政策。政策范围方面，提出“企业投入基础研究享受税收

政策须满足合同主体的合规性，其合作内容属于基础研究。”责任分工

方面，明确了市科委负责开展基础研究合同认定登记或基础研究合同

信息确认，上海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及相关登记处开展具体相关工

作。市税务局按有关规定要求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二）登记流程。第 5—8 条，围绕申报类型、登记原则、申报主

体、申报方式、申报入口、办理时限、合同文本、合同管理等工作要

求，明确了操作方法。操作流程方面，按照接收方是否注册在本市，

提出两条操作路径，充分用好本市已有的技术合同登记服务体系，做

好基础研究合同的审核。合同文本方面，企业出资基础研究应签订相

关协议或合同，协议或合同中需明确资金用于基础研究领域。《指引》

附件《基础研究合同（模板）》可供参考使用。合同管理方式方面，明

确了相关资料留存备查，包括企业出资协议、出资合同、相关票据等，

出资协议、出资合同和出资票据应包含出资方、接收方、出资用途（注

明用于基础研究）、出资金额等信息。

（三）管理职责。第 9—12 条，明确了该指引实施的监督监管、

违规处理、施行期限等方面内容。其中，按照《公告》精神，施行期

限提出，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之间签订的协议或

合同参照本指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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